“九小”场所消防安全风险隐患自查表
	检查内容
	是否存在隐患问题

	（一）消防安全管理
	1.不落实消防安全责任，未开展每日防火巡查、每月防火检查，不及时整改火灾隐患
	□存在 □不存在

	
	2.未开展全员消防安全培训教育，员工不会使用灭火器、消火栓
	□存在 □不存在

	
	3.涉及多产权多业态场所未签订消防安全责任协议，未明确共用疏散通道、建筑消防设施等管理责任
	□存在 □不存在

	（二）场所设置
	1.场所设置在生产、储存、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建筑内，或违法储存和销售易燃易爆危险品                    
	□存在 □不存在

	
	2.托儿所、幼儿园的儿童活动用房违规设置在四层及以上楼层
	□存在 □不存在

	
	3.防火门、防火卷帘等防火分隔设施损坏          
	□存在 □不存在

	
	4.明火厨房未与场所其他区域进行防火分隔          
	□存在 □不存在

	
	5.电缆井、管道井等防火封堵不严密                
	□存在 □不存在

	
	6.场所内违规设置员工宿舍或违规住人              
	□存在 □不存在

	（三）疏散通道安全出口
	1.疏散楼梯、安全出口数量不足
	□存在 □不存在

	
	2.锁闭、封堵、占用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
	□存在 □不存在

	
	3.安全出口未采用平推式外开门
	□存在 □不存在

	
	4.疏散走道、首层疏散外门、室内疏散楼梯的净宽度不足1.1米
	□存在 □不存在

	
	5.门窗违规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防盗窗（网）、广告牌等

设施              
	□存在 □不存在

	（四）场所装饰装修
	1.使用易燃可燃材料夹芯彩钢板违章搭建
	□存在 □不存在

	
	2.违规使用聚丙烯、聚氨酯、塑料绿植等易燃可燃材料进行装饰装修
	□存在 □不存在

	
	3.建筑内部装修擅自减少安全出口数量和宽度，增加疏散距离
	□存在 □不存在

	
	具体隐患问题：           

	（五）消防设施器材
	1.未按要求设置灭火器，或存在压力不足、软管破损等现象
	□存在 □不存在

	
	2.疏散走道、安全出口未配置灯光疏散指示标志及应急照明，或存在损坏、未通电等现象
	□存在 □不存在

	
	3.未按要求设置室内消火栓系统、火灾自动报警系统、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等设施，或存在管网无水、系统瘫痪等现象
	□存在 □不存在

	
	4.停用、拆除、遮挡消防设施和疏散指示标志     
	□存在 □不存在

	（六）电气消防安全
	1.配电箱（柜）电线连接不规范
	□存在 □不存在

	
	2.电线电缆未穿管保护，直接穿越易燃可燃材料
	□存在 □不存在

	
	3.开关、插座直接安装在易燃可燃材料上
	□存在 □不存在

	
	4.照明灯具与可燃物未保持安全距离，未采取隔热、散热等措施
	□存在 □不存在

	
	5.随意乱拉乱接电线，擅自增加大功率用电设备
	□存在 □不存在

	
	6.电动自行车（蓄电池）违规在疏散走道、楼梯间、安全出口等停放、充电
	□存在 □不存在

	（七）用火用气安全
	1.违规使用明火
	□存在 □不存在

	
	2.取暖设备使用时未与附近可燃物保持距离且无人员看护
	□存在 □不存在

	
	3.违规在营业期间实施电气焊，人员无证作业,未落实防护措施
	□存在 □不存在

	
	4.使用燃气的部位未按规定安装可燃气体探测器及燃气紧急切断阀
	□存在 □不存在

	
	5.餐饮场所未落实厨房烟道每季度清洗
	□存在 □不存在

	（八）初期火灾处置
	1.未结合实际制定可操作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,未定期演练
	□存在 □不存在

	
	2.员工不懂本场所火灾危险性，不会报火警、不会使用消防器材扑救初起火灾、不会组织疏散逃生
	□存在 □不存在


